附 件
科技项目实施承诺书

项目所在学院/直属研究机构/高能级平台              ，项目负责人         ，现受                         项目资助，项目名称                        ，研究期限为20  年   月   日——20  年   月   日。
为保障科技项目的顺利高效开展，规范安全实施，本人承诺在项目实施期间，严格遵守国家和浙江省各项规定，积极主动做好人身安全、实验室安全、数据安全、科研伦理等各方面的安全保障。具体承诺如下：
科研诚信承诺
承诺严格遵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浙江省科研诚信信息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精神，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坚守科研诚信，抵制学术不端，承诺项目申报、实施及验收全过程中所有材料内容合规、真实、完整。
人身安全承诺
承诺在项目实施期间以保障人身安全为第一要务，严格遵守各项规程措施和规章制度，强化项目组安全教育，细化安全管理，深化安全防护认知，进一步提升项目实施过程中参与人员的安全保护意识。
数据安全承诺
承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按照合同书（任务书）要求，提高数据安全意识，防止主观和客观的数据泄露或丢失；加强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做好科技保密工作；坚持做到科研工作的原始数据记录，保留各种与项目实施有关的合同、实验数据、图片、实验记录等文本和电子资料，并指定专人保存备查。
实验室安全承诺
本项目的实施，（涉及/不涉及）使用学校实验室等场所开展研究或实验。
涉及使用学校实验室等场所开展研究或实验的项目，保证已对实施项目的安全性进行了全面评估，所从事的研究及实验合法合规，不违背伦理道德，不做剧毒、爆炸、制毒及病原生物等违法、违规实验，不做不宜在实验室开展的中试等非实验室任务。本项目将严格遵守实验室各项安全制度和操作规程，认真对照校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规范操作，保障实验人员人身安全、实验室环境及财产安全。
国际合作安全承诺
本项目的实施，（涉及/不涉及）国际交流与合作。
涉及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项目。承诺涉及国际合作的科技项目在项目立项前明确知识产权的归属和分配，并签署知识产权分配协议。严格遵守国际和国内法律法规、惯例，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做好人身财产安全、数据安全、技术安全的的防护。
科研伦理安全承诺
本项目不开展涉及人体被试和人类遗传资源的科学研究。
本项目的实施，（涉及/不涉及）实验动物研究。
涉及实验动物研究的项目。承诺严格遵守并执行《浙江省实验动物管理办法》、《浙江工业大学实验动物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获得学校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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